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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经公司事后审核，发现有部分

内容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７

，

０２３．０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８５

，

０００

，

５００．６９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０．００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０．００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０．００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０．０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０．０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０．０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０．００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０．００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０．００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７

，

９６１．３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

，

０２７

，

０６７．８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８３

，

６７５．６８

合计

６８

，

９６４

，

７４１．５７ －－

委托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贷款对象

是否关

联方

贷款金额 贷款利率

担保人或

抵押物

贷款对象资金用途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是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５％

无

钢铁基地规划先期

建设项目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是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５％

无

钢铁基地规划先期

建设项目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是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无

钢铁基地规划先期

建设项目

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是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７％

无 流动资金

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是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无 流动资金

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是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无 流动资金

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是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无

林果深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

合计

－－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展期、逾期或诉讼事项（如有） 无

展期、逾期或诉讼事项等风险的应对

措施（如有）

按有关协议办理。

委托贷款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更正后：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７

，

０２３．０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５

，

０００

，

５００．６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０．０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０．００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０．００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０．００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０．０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０．０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０．０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０．００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０．００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０．００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７

，

９６１．３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

，

０２７

，

０６７．８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８３

，

６７５．６８

合计

６８

，

９６４

，

７４１．５７ －－

委托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贷款对象

是否关

联方

贷款金额 贷款利率

担保人或

抵押物

贷款对象资金用途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是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５％

无

钢铁基地规划先期

建设项目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是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５％

无

钢铁基地规划先期

建设项目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是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无

钢铁基地规划先期

建设项目

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是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无 流动资金

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是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无 流动资金

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是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无 流动资金

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是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无

林果深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

合计

－－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 －－ －－

展期、逾期或诉讼事项（如有） 无

展期、逾期或诉讼事项等风险的应对

措施（如有）

按有关协议办理。

委托贷款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造成影响，更正后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488� � �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13—045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５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１１８１

号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

３

）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４

） 召集人：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固股份”或“公司”）董事会。

（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金国先生。

（

６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出席情况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

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０．９６８４８７％

。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其中：

以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本议案采用特别决议表决，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其中：

该议案以累计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选举孙锋峰先生、孙金国先生、倪永华先生、何烽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方铭先生、邹峻先生、吴伟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２．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孙锋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孙锋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孙金国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孙金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倪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倪永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何烽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何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２．２

选举独立董事

（

１

）选举方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方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邹峻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邹峻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吴伟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吴伟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其中：

该议案以累计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选举陆本银先生、许晓飞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选举陆本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陆本银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２

、选举许晓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

果，许晓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其中：

以

９１

，

７４３

，

２７６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其他说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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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会议。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选举孙煜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职工监事孙煜帆先生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9月30日

孙煜帆先生简历：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杭州电视广播大学。

２００５

年加入

本公司，历任办公室主任、行政管理部副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行政管理部部长、工会主席。

孙煜帆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孙煜帆

先生与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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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孙锋峰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选举孙锋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锋峰先生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

金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议案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人员设置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孙锋峰 孙金国、何烽

审计委员会 方铭 邹峻、何烽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吴伟明 倪永华、邹峻

提名委员会 邹峻 孙锋峰、方铭

本议案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聘任孙锋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聘任倪永华先生为公司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聘任孙兴源先生、朱丹先生、金佳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聘任吴维尔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骆向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30日

相关人员简历

孙锋峰先生的简历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就读于加拿

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浙商理事会主席团主席、浙商杰出少帅。

２００３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国际市场

部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孙锋峰先生持有公司

１６．２５％

的股份。 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锋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孙金国先生和孙利群女士之子。

倪永华先生的简历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财务专业，清华大

学总裁高级研修班结业。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就职于杭州汪氏皮革公司，任财务经理。

２０００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

财务部经理、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负责财务工作），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倪永华先生持有公司

０．５５６％

的股份。 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倪永华先生与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兴源先生简历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１９９６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车间主任、金

桥厂区及新桥厂区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孙兴源先生持有公司

０．２８７５％

的股份。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兴源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孙金国先生的四妹夫。

朱丹先生简历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２００１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质检部长、车间主任，浙江世轮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金桥厂区生产总监，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

朱丹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朱丹先生

与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金佳彦先生简历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在读），曾任职平安银行信贷部经理。

２００６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国际市场部经理，总

经理助理，现任子公司上海誉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金佳彦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金佳彦

先生与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维尔女士简历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专业。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就职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财务部副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今担任浙江世轮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吴维尔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吴维尔

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孙利群女士的三弟媳。

骆向峰先生简历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拥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Ａ

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在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骆向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骆向峰

先生与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002488� � �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13-048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陆本银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本议案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选举陆本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本议案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9月30日

陆本银先生简历：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生产车间

主任、生产部长、金桥厂区大钢圈事业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金桥厂区生产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任

公司监事，现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陆本银先生持有公司

０．１２５％

的股份。 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陆本银先生与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3年 10月 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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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

暨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向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013

号）。截至目前，本

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拓矿业

"

）

75%

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

记，西拓矿业已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进展如下

: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进展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1

、

2013

年

7

月

31

日，公司与凯迪矿业、青海雪驰签署了《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确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购买资产交割开始日和交割审计基准日为

2013

年

7

月

31

日；自资产交割开始日次日

(2013

年

8

月

1

日

)

起，全

部购买资产的所有、使用、收益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转移至天山纺织。重组各方同意，由华寅五洲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对购买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和净资产变

化情况进行审计。

2

、

2013

年

9

月

17

日，西拓矿业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投资者已变更为天山纺织和付民禄。

3

、

2013

年

9

月

26

日，西拓矿业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东已变更为天山纺织和付民禄。

4

、

2013

年

9

月

26

日，公司分别与凯迪矿业和青海雪驰签署了《购买资产之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置入资

产（西拓矿业

75%

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西拓矿业已经完成西拓矿业

75%

股权过户的相关事宜。

二、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

1

、公司向凯迪矿业、青海雪驰发行的

A

股股份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

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及新增股

份上市手续。

2

、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三、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但本次发行股票涉及的股份登记手续尚未完

成，目前上市公司正要办理相关手续；上市公司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对天山纺织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交易各方切实履行其在本次交易中尚需履

行的交割义务及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二）律师的结论意见：

1

、天山纺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相关资产已合法过户至天山纺织，该标的资产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及其他

法律风险。

3

、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尚须履行的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对天山纺织也不构成重大法律

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一）《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

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天阳证专字

[2013]

第

4

号》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8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3-45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度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9

月

30

日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V1-02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关锡友董事长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名，代表股份

254,358,8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部分供应商签署

<

债务豁免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4,358,83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李瑞律师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3

年

9

月

14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6

届董事会第

26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421� � � �证券简称：*ST国药 公告编号：2013-033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的提案；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9

月

30

日下午

1

：

00

；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 会议召集人：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伟兴。

（六）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195,600,000

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

人，代表股份

34,234,2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票

34,234,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同意票

34,234,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票

34,234,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陈喆律师、胡红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

*

ST武锅B� � � �公告编号:2013-043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下午

15

：

25

时在公司综合楼一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职工代表

108

人，实到职工代表

103

人，其中，有

13

名代表以书面委托形式代为表决

,

到会代表达到了应到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符合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形成的决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

投票方式选举

,

发出选票

103

张

,

收回有效选票

103

张。王渠光先生获同意

78

票，反对

23

票，弃权

2

票，同意票数

超过应到代表人数的

50％

以上，王渠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王渠光先生将与公司在

2013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其任期与选举出的第六届监事会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渠光先生，男，

1963

年

7

月

3

日出生，中国国籍，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9

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工商行政管理进修。现任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副总监。历任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处副处长、企业管理处处长、生产处处长等职务。

2013

年

1

月

18

日当选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工

会委员会委员。曾任政协武汉市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王渠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3-59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内销品牌“菲洛索菲” 天猫

旗舰店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销品牌

"

菲洛索菲

"

天猫旗舰店将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业，

"

菲洛索

菲

"

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philosofie.tmall.com/shop/view_shop.htm?spm=0.0.0.0.MeGxlu

或者直接从淘宝网上

搜索

"

菲洛索菲

"

旗舰店即可。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一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3-04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17

人，实际参加董事

17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

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总规模的议案，并形成

如下决议：

同意公司将融资融券业务总规模上限扩大至不超过

360

亿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0026� 200026� � � �证券简称：飞亚达A�飞亚达B� � � �公告编号：2013-027

债券代码：112152� � � �债券简称：12亚达债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吴小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小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吴小华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

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吴

小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

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吴小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13-082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漳州旗滨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收到东山县

科技发展奖励基金

5,959

万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漳州旗滨公司将该项政府补贴全额计入营业外收入，增加公司

2013

年度利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0月 8日


